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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摩托之都·欢乐重庆”2011重庆国际摩托车骑行活动

免责协议书

甲方：第十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组委会

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所属车队：                  
参加2011第十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摩托之都·欢乐重庆”骑行活动（以下简称重庆骑行活动）对于乙方有较大的人身、财产、第三者赔偿等风险，乙方非常清楚并认可各种风险的存在。乙方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与甲方达成以下共识及协议：

1、 保险

1. 甲方要求乙方自行购买在重庆骑行活动期间合法有效的人身类、旅游类、财产类、车辆类意外保险，车辆类保险中必须包括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此要求乙方须积极配合，尽量减少意外带来的各种负担。

2. 甲方要求乙方在自行购买上述各种相关保险之外，在现场报到时必须强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一份。
3. 乙方须认真阅读与重庆骑行活动相关的各种秩序册及相关说明，严格遵守重庆骑行活动秩序条例，尽量减少意外发生的机率。

2、 乙方面临的风险及风险自担承诺

乙方参加重庆骑行活动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 乙方在前往重庆骑行活动所在地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人身、财产、第三者伤害等风险。
2. 乙方在重庆骑行活动所在地因各种原因发生的人身、财产、第三者伤害等风险。
3. 乙方在参加重庆骑行活动各项活动的时候因各种原因发生的人身、财产、第三者伤害等风险。
4. 乙方在重庆骑行活动所在地因天气、饮食、露营等原因给乙方带来的人身、健康伤害等风险。
5. 乙方在重庆骑行活动所在地因场地治安、保安等原因给乙方带来的财产、人身、健康伤害等风险。
6. 乙方在各种场合对他人造成伤害，乙方需要完全赔偿及负责的风险。
7. 因乙方不遵守重庆骑行活动秩序给组委会、当地政府及人民群众造成损失，乙方需要完全赔偿及负责的风险。
8. 因甲方安排不周（包括不当）给乙方带来各种损失及伤害等风险。
乙方的风险自担承诺：

1. 乙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的家属和所属单位）完全自行承担因参加重庆骑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风险）而产生的所有给乙方带来的损失及后果，无论何时何地，不以任何方式索取甲方对乙方的赔偿及连带赔偿、不以任何方式追究甲方对乙方的责任及连带责任。
2. 乙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的家属和所属单位）完全自行承担因参加重庆骑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风险）而产生的所有给乙方带来的损失及后果，无论何时何地，不以任何方式索取乙方所属车队相关负责人对乙方的赔偿及连带赔偿、不以任何方式追究所属车队相关负责人对乙方的责任及连带责任。
3、 乙方必须履行的赔偿责任

乙方在参加重庆骑行活动期间，无论各种原因，只要给他人、组委会、当地政府及人民群众造成损失，必须立即赔偿并承担相关责任。甲方建议乙方首先通过保险履行相关赔偿，如保险公司拒绝理赔，乙方须立即自行赔偿。

4、 异议与权利

   乙方如对本协议条款持有异议，有权拒绝在此协议书上签字，同时代表乙方不参加重庆骑行活动。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乙方单方面签字后生效。乙方签字代表乙方完全认可本协议的所有条款，甲方接受乙方的报名。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及乙方所在车队负责人各执一份。

乙方签字：

日期：2011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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